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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

114 年「傳統藝術接班人-駐團演訓計畫」 

習藝生契約 

  

（請團隊以此範本制訂學習津貼撥付時間、出缺勤原則等，唯須以本契約範例為習藝

生履約最低參考標準，藍底文字請各劇團依實際需求調整。簽約時請移除本段文字。） 

 

○○○劇團（以下簡稱甲方）以及習藝生－○○○（以下簡稱習藝生），雙方同

意訂立本契約，其條款如下： 

 

一、 ○○○ 同意擔任 114 年「傳統藝術接班人-駐團演訓計畫」習藝生，願遵守

本計畫相關規定，如有違背願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起迄時間：自 114 年     月     日(日期為決標翌日)起至 114 年 12 月 11

日止。 

三、 計畫主要內容： 

（一）由甲方規劃安排並與習藝生協調確認後為之，內容至少包含演出、排練、

紀錄等團務運作工作，並於 114 年 12 月 7 日前規劃執行至少一齣以習藝

生為要角之育成聯合展演。 

（二）習藝生願遵守甲方規劃之「演出」、「學習」與「團務」等安排，並以登台

演出為主要目標；前場依習藝生主修行當、表演特色與專長，靈活有效分

配各類型角色於一般性演出，後場依習藝生樂器專長安排合適之演出工

作；甲方應針對習藝生學習成果量身訂做育成聯合展演演出角色。 

四、 基本費用：由甲方覈實支給習藝生新臺幣○○○○○元之學習津貼。 

（一） 習藝生依甲方任務分配參與團務工作或演出安排，114 年度可支領之學習

津貼總額為「培訓時數*學習津貼級數」，至少○○○個小時，其中【演出】

至少須達○○小時（不含期中／期末評鑑演出）、【學習】至少須達○○小

時。超出前開需求之時數與津貼發放，由甲方與習藝生另行協調後辦理之。 

（二） 上列學習津貼原則按月給付，並於次月 15日前發給前月應支給學習津貼，

團隊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。 

（三） 由甲方為本計畫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。起始時間：114 年     月     日

（日期為決標翌日）起 10 個日曆天內或習藝生工作首日起（擇優先發生

者），結束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1 日，如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，保險期間

比照順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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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出勤： 

（一） 本計畫出勤、請假相關規定，習藝生須配合甲方計畫執行及相關要求辦理，

並經雙方協調後確認。 

（二） 習藝生於學習及排練請假均應事先提出並辦理請假手續，惟若因特殊原

因當日方能請假，應向甲方指定導師或行政窗口頭告知，並於下一個工作

日補辦請假手續。 

（三） 習藝生若於甲方指派演出請假，應於演出前至少兩週辦妥請假手續，不符

規定者，應檢附相關證明並呈甲方指定導師核准。遇不可抗力因素者除外。 

（四） 本計畫習藝生出席統計以一個月為一期，管理悉以本計畫習藝週誌及出

席簽到表為據，彙整後提交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備查。 

（五） 習藝生出缺勤狀況將列入評鑑考核標準，作為獎勵或退場之依據。 

六、 習藝生資格取消： 

（一） 被取消習藝生資格之名單，由甲方提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並經相關會議

決議通過始得為之。 

（二） 習藝生於本年度有下列情形者，以退訓處理並取消其習藝生資格： 

1. 本計畫執行期間無故缺席累計 4 次（含）者。 

2. 期中/期末評鑑缺考或成績未達 65 分者。 

3. 未遵守本計畫相關規定或行為不當、影響本計畫聲譽顯著者。 

七、 本計畫當年度期滿前習藝生如因故必須先行退出計畫時，應至少於兩個月

前提出申請，經甲方同意並依規定辦理手續完成後，始得退出；除取消習藝

生資格外，習藝生並須賠償甲方至少一個月工作津貼，如因特別事故且經國

立傳統藝術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。若甲方因組織變更、單位裁併得於計畫期

滿前解約。 

八、 習藝生因本計畫業務需要演出之著作財產權歸屬甲方所有，惟習藝生經獲

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。 

九、 甲方與習藝生任一方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本約無法實施時，經雙方協議，

本約得以更改、延長或中止。 

十、 甲方與習藝生因履約而生爭議者，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，考量公共利益及公

平合理，本誠信和諧，盡力協調解決之。履約爭議發生後，履約事項之處理

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 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。但經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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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甲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，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，不得就暫停

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。 

十一、 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

轄法院。 

十二、 本契約書經甲方與習藝生簽章後生效。 

十三、 本契約書製作 3 份，正本 3 份，正本經甲方與習藝生雙方具簽後，甲方、

習藝生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留存。 

 

 

立契約書人 

 

      甲   方：○○○劇團 

      代 表 人：  

      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地  址： 

      電  話： 

 

 

      習 藝 生：              （親簽） 

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

      電  話：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